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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波 画

    ?报讯 （记者 孙云）在日常

生活中，老人是容易掉坑的人群，
一些不法分子将电信诈骗、推销?

价保健品、借旅游名义卖房、以炒
股顾问名义蛊惑投资者为庄家接

盘等圈套瞄准了老年人，一旦受
骗，维权难成为共同的问题。3月

15日，本报 A6版刊登《难退货 扎

心! ?价保健品反悔无门———上
海市首例民事检察支持起诉案件

日前调解成功，老人获退款》一文，
报道杨浦区检察院办理上海市首

例民事检察支持起诉案件，在法院
和检察院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通过

调解，让历时 6年投诉无门的于阿

婆拿回了绝大部分保健品货款。此

案一经报道，获得不少老人和家属
的关注。针对遇到类似陷阱并希望

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老人，该案承
办检察官王晓伟以案释法，详细解

答了老人们的疑问。
■ 问：我和本案中的于阿婆类

似，也参加了保健品宣讲会（或低价

游、免费理疗体验）等活动，其间，受
到诱惑购买了天价保健品。 现在我

冷静下来，想要退货却被拒绝了，我
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支持起

诉吗？ 怎样才能获得支持起诉？

答：首先，申请支持起诉的当事

人应为老年人、务工人员等确实需

要给予法律支持与帮扶的弱势群

体，且其提出的诉讼请求要基本合
理。其次，当事人应在诉讼时效之

内，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申请。
■ 问： 本案中的于阿婆购买

保健品想退货，为什么能获得支持
起诉？

答： 于阿婆系一位家住郊区的

独居老人，她的身体状况不太理想，
与商家相比应诉能力也较弱，综合

考虑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其作为弱
势群体独自维权确有困难，符合民

事支持起诉的条件。
■ 问：如果情况与于阿婆有差

异，无法获得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市

民还有什么办法申诉拿回保健品货

款呢？

答： 公民的诉讼权利是受法律

保护的，如果无法获得检察机关支
持起诉，市民可以自行向人民法院

进行起诉，也可以向消协寻求帮助。
■ 问：还有哪些情况可以申请

民事检察支持起诉？

答：除了于阿婆的这个情况，其
他能够得到支持起诉的情形包括但

不限于：务工人员请求用人单位支
付劳动报酬，家庭成员因受家庭暴

力等造成损害而请求赔偿的，老年
人请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用等。

■ 问： 类似针对老人的消费

陷阱还有很多，例如理财顾问推荐

炒股实为让老人给庄家接盘、免费
旅游实为推销外地滞销楼盘等，这

些情况也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
起诉吗？

答：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老年人，应当对自己的投资、理财行

为自行承担风险，但如果有证据可

以证明理财顾问或者旅游公司在销
售中存在欺诈、隐瞒等行为的，可以

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当然，当
事人的诉求也应在合理的范围内，

就像本案中的于阿婆可以要求保健
品公司解除合同，但其也需承担部

分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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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补偿利益谁来维护？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掉“坑”了，能帮我打官司吗

一言不合狂追 米打人

两小哥寻衅滋事被起诉

    黄女士的哥哥黄先生居住的

公房被征收了，他身患精神残疾，
眼看着房屋征收补偿款将要被弟

弟黄某一家侵占，黄女士代理黄
先生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保住了

哥哥的征收补偿利益。
黄女士和黄先生、黄某为同

胞三兄妹。哥哥黄先生年近七十，

因患有精神疾病始终未婚未育。
黄氏三兄妹的父母在上海某区拥

有一套老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
屋），原承租人为老父亲，三兄妹

皆在系争房屋出生。黄女士和弟
弟黄某各自结婚后户口先后从系

争房屋迁出。黄某婚后于 1987年
在单位分得了一套福利房，是一

套二居室的公房，房屋原始受配
人为黄某和妻子马某、儿子小黄。

1989年，老母亲因病去世。1996

年 4月，老父亲在黄某的授意下

书写了一份遗嘱，大概内容为：我
百年之后，大儿子黄先生由黄某

负责照顾，我承租的这套房屋的
所有权归属于小儿子黄某所有。

1996 年 5 月，黄某、马某和小黄
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回系争房屋。

2001 年 5 月，老父亲去世，之后
系争房屋一直由黄先生一人居

住。黄某照顾黄先生没多久便失
去了耐心，后来干脆对黄先生不

管不问了。黄女士和丈夫宫先生
在和黄某多次交涉无果后，只好

把照顾哥哥的事情揽了下来。黄

女士夫妻为了照顾哥哥黄先生既
出力又出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

了十几年。
2000年 3月，系争房屋所在

地块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 4月
28日，黄某作为征收部门指定的

签约代表和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黄某代表该户选
择了货币安置，拟获得征收补偿

款 730余万元。黄女士找到黄某
谈征收补偿问题和哥哥的照顾问

题时，黄某竟然说自己一家三口
户口在系争房屋，且老父亲留有

遗嘱在，因此征收补偿款都应该
是自己的，征收补偿款自己要用

来给儿子小黄买房，只愿意拿出
来 50万元给黄女士作为今后照

顾哥哥的费用。
黄女士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
房屋的所有征收补偿利益均应归

属于黄先生一人所有。
首先，老父亲的遗嘱是无效

的。系争房屋是公房，虽然老父亲
是承租人，但是系争房屋不是他

本人的个人财产，其本人的遗嘱
对系争房屋无权处分。其次，黄

某、马某和小黄应该被排除系争
房屋同住人地位，无权分得征收

补偿利益。黄某一家虽然户口登
记在系争房屋内，但因为三人已

经享受过福利分房，根据政策和

法律规定，在本次公房征收补偿
中不能重复享受，况且三人自户

口重新迁入后从未在系争房屋实

际居住，且在他处有良好的居住
条件，根本无权享受系争房屋的

征收补偿利益。
鉴于黄某一家三口户口登

记在册且黄某是指定签约代表、
黄某一家和黄先生存在利益冲

突的实际情况，结合黄某对待黄

先生的一贯做法和态度，黄先生
的利益只能依靠妹妹黄女士来

维护。
后黄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诉讼

为哥哥维权。我们首先启动申请
法院宣告黄先生为无（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程序，同时要求法院
指定黄女士为黄先生的监护人。

然后黄女士作为黄先生的监护人
代理哥哥提起共有分割诉讼，案

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
前的分析和预测，黄某一家三人

因在上海他处享受过福利分房，
被排除系争房屋同住人地位，法

院判决所有征收补偿款均归属于
黄先生一人所有。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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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午
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

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址： 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

宝华大厦1606?（轨交7号线、13号
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王女士在家中收到法院寄给丈

夫老张的一张传票，才得知冯某等
已经向法院起诉老张，要求老张履

行《子女抚养协议》，向非婚生女儿
支付抚养费每月 5000元，直至其

18周岁为止。王女士粗略估算，如
果按照冯某及其女儿的诉求，将来

自己和老张要支付出去近百万元，

这对他们这个一般收入家庭来讲是
沉重的负担。王女士听说夫妻共同

财产不能由任何一方自行处置，老
张之前和情人冯某签订的《子女抚

养协议》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
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属于无效。王女

士通过他人介绍找到我咨询，希望
从我这里得到答案确认。

王女士和老张自由恋爱后结婚
生子。夫妻共同生活近二十年，一直

和谐温馨。前几年老张在工作中偶
然认识了女子冯某，二人逐渐发展

成情人关系，冯某和老张竟然还生
了一个女儿。纸终究包不住火，当真

相实在无法隐瞒后，老张只好向妻
子王女士坦白。王女士虽然吃惊和

愤怒，但冷静之后，考虑到婚姻经营的
不易，最终还是原谅了老张。在老张再

三保证不再和冯某有染后，王女士让老
张自己处理好遗留问题。后来只是听老

张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没想到如今却
被对方告上门来了。原来，老张当时和

冯某签订了一份《子女抚养协议》，约定

老张每月给非婚生女儿支付 2000元抚
养费，孩子上幼儿园后，可以增加抚养

费至每月 5000元。老张的工资收入不
高，拿出 2000元的抚养费基本上还可

以承受，但每月 5000元抚养费让他

无力承担，以至于被冯某和其女儿
告到了法院。

我告诉王女士，老张签订的抚
养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也不存在胁迫或意思表示不
真实的情形，很可能会被法院认定

为合法有效。老张和冯某的孩子属

于非婚生子女，法律上婚生子女和
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老张

应当肩负起作为父亲的责任，依法
支付原告必要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另外，从目前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
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向

其非婚生子女支付抚养费而形成的
债务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

表示或因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而产生，而是基于承担法定义

务而产生，因此属于夫妻一方的个
人债务。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享有

平等的处分权，其向非婚生子女支
付合理的抚养费并不能视为对另一

方共同财产权利的侵害，除非一方
支付的抚养费明显超过其负担能力

或者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具体到本案，原告按照抚养协议的

约定，所主张的抚养费金额尚属合

理范围，并不构成对王女士夫妻共同财

产权利的侵害。
因此，王女士如果以老张擅自处分

夫妻共同财产来反对抚养协议无效，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会得到法院的采

纳。本案后续审理中，王女士明智之举就
是尽量配合老张积极应诉，从而来实现

案件最终有一个兼顾各方的公平结果。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报讯 （通讯员 陈岚 记者 袁玮）

开车会遇上“路怒症”，骑电瓶车也会遇上
“路怒症”。日前，两名年轻人开着电瓶车

与人发生矛盾，两人将对方打成轻伤。
2020 年 11 月 5 日晚上 11 点左右，

卢某某和汪某某骑着电瓶车沿东江湾路
行驶。两人并列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一

路说说笑笑，行驶十分缓慢。他们身后跟

随着另一辆电瓶车被并行的两人限制了
骑行速度，直至行驶至四一一医院门口，

后车才从两人中间穿过，成功超车。此时，
被超车的卢某某和汪某某却突然加速，追

着超车的电瓶车转弯进入宝山路，并一路

追赶 400米左右，在宝山路同心路路口，

将电瓶车骑手逼停，对对方拳脚相加。
据卢某某和汪某某到案后供述，被害

人可能是嫌两人骑得慢还并行，在超车时
回头喊了一声“傻×”。这两个字瞬间点燃

了两人的怒火，加上事前喝了一点酒，酒
精和怒气让两人对被害人紧追不舍。行凶

过程中被过路行人拉开后，卢某某仍返回

朝躺在地上的被害人踹了一脚。
被害人报警后，警察将卢某某和汪某

某捉拿归案。经鉴定，被害人的伤势已构
成轻伤。日前，虹口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

罪对卢某某和汪某某提起公诉。

针对老年人陷保健品等陷阱，检察官以案释法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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